
 

 

东 莞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
 

转发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度测
绘、国土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局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度测绘、国土专业

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科教发〔2014〕20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。 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有利于国土系统专业技术力量的整体提

升，是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基本依据。一直以来，我局高度重视

测绘人才培养工作，着力提高测绘队伍素质。通过鼓励人员参加

测绘高等教育、职业技术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在职培训、测绘资格

考试等方式，巩固专业知识，提高专业技能，提高测绘系统人员

的业务水平。 
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今年将继续执行《广东省测绘、国土专

业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资格条件》（粤人职〔2000〕19 号）、《广

东省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（粤人

发〔2001〕89 号）和 1998 年以来省颁布的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资

格的条件要求（包括学历资历、职称外语、计算机能力、继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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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等条件）；广东省测绘国土专业工程师资格评审委员会、广东

省测绘国土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受理申报材料时

间为 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18 日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请局属各

单位及时传达《通知》精神，按照要求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做

好测绘、国土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。 

 

附件：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度测绘、国土专

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

 

 

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    

2014 年 7 月 31 日     

 

（联系人：王子涛，电话：26983952）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